
公 告
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2015）广利州民

初字第779号民事判决书（2018）川0802执250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要求我处协助执行房屋他项权利证书（广房城他字第 7095号）的抵
押解除登记。我处于2018年12月26日通知广房城他字第7095号房
屋他项权证的抵押权人，要求其将7095号他项权证依据生效法律文
书交回我处被拒绝。为此，现对广房城他字第7095号房屋他项权证
予以作废。

特此公告
广元市房地产管理处
2018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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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住房贷款利息怎么扣除？
纳税人本人或者配偶单独或者共同

使用商业银行或者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为本人或者其配偶购买中国境内住
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在实
际发生贷款利息的年度，按照每月1000元
的标准定额扣除，扣除期限最长不超过
240个月。纳税人只能享受一次首套住房
贷款的利息扣除。

12、如果自然人是直接提交专项扣除
材料给分局，那么分局会把资料再传给扣
缴义务人吗？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
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0
号）第十九条，纳税人可以采取多种形式
向扣缴义务人或者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个
人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纳税人既可以选
择纳税年度内由扣缴义务人办理专项附
加扣除，也可以选择年度终了后向税务机
关办理汇算清缴申报时享受专项附加扣
除。直接在税务机关办理专项附加扣除
的，税务机关不会再告知扣缴义务人相关
个人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13、租房租金怎么扣除？
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

房而发生的住房租金支出，可以按照以下
标准定额扣除：

（一）直辖市、省会（首府）城市、计划
单列市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其他城市，扣除
标准为每月1500元；

（二）除第一项所列城市以外，市辖区
户籍人口超过 100万的城市，扣除标准为
每月 1100元；市辖区户籍人口不超过 100
万的城市，扣除标准为每月800元。

市辖区户籍人口，以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数据为准。

14、2018年第四季度的全年一次性
奖金个人所得税如何计算缴纳？

在 2018年第四季度取得的全年一次
性奖金，可以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
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
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2005〕9 号）的有关规定和计税方法缴纳
税款，但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方法，纳税
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只能享受一次。具
体计算方法如下：将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
12个月后的商数，按照财税〔2018〕98号文
件中所附的新月度税率表查找适用税率
和速算扣除数。对于在取得年终一次性
奖金的当月，个人工资收入低于 5000 元
的，可以先从全年一次性奖金中减去“当
月工资收入低于 5000元的差额”，就其余
额按上述办法查找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
数计算税款。

15、预缴工资薪金的个税，发现预缴申
报有错，多缴纳了，是可以当期办理退税还

是等办理了汇算清缴再多退少补？
区分具体情形办理：如果是由于申报

错误、与实际不符而导致多缴的，可以选
择当期办理更正申报申请退税；如果是未
及时报送或享受专项附加扣除导致多缴
税款的，由于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所得采取
累计预扣法申报纳税，纳税人可通过扣缴
义务人在补充专项附加扣除申报信息的
下月办理预扣预缴申报时，申报享受，准
确缴纳预缴税款。

16、个税住房贷款利息可以专项附加
扣除，怎么确定是首套住房贷款？

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办法中所称
的首套住房贷款是指购买住房享受首套住房
贷款利率的住房贷款。纳税人只能享受一次
首套住房贷款的利息扣除。实际操作中，纳
税人可咨询所贷款的银行。

17、赡养老人的子女如何对费用进行
分摊？

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分摊方式
包括由赡养人均摊或约定分摊，也可以由
被赡养人指定分摊。采取指定分摊或者
约定分摊方式的，每一纳税人分摊的扣除
额最高不得超过每月1000元，并签订书面
分摊协议，指定分摊与约定分摊不一致
的，以指定分摊为准。

18、赡养老人扣除要满足什么条件？
纳税人赡养一位及以上年满 60岁的父

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 60 岁的祖父
母、外祖父母的赡养支出，可以税前扣除。

19、如果扣缴义务人不接受纳税人提
交的专项附加扣除资料怎么办？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
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公
告》（2018年第60号）第二十四条：纳税人向
扣缴义务人提供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扣缴
义务人应当按照规定予以扣除，不得拒绝。

20、赡养老人的分摊扣除，是否需要
向税务机关报送协议？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
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
公告》（2018年第 60号）第十六条：纳税人
约定或指定分摊的书面分摊协议等资料
需要留存备查。

21、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扣除可
以同时享受吗？

不可以。纳税人及其配偶在一个纳
税年度内不能同时分别享受住房贷款利
息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

22、子女教育费、住房贷款利息等专
项扣除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1月1日后
取得工资可以扣吗？

专项附加扣除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
行，2019年1月1日后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
符合条件的可以依法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23、赡养岳父岳母或公婆的费用是否
可以享受个人所得税附加扣除？

不可以。被赡养人是指年满 60岁的
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60岁的祖
父母、外祖父母。

24、首套住房贷款的定义是什么？
首套住房贷款是指购买住房享受首

套住房贷款利率的住房贷款。
25、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采集的方法有

哪些？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

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
公告》（2018年第60号）：

第十九条 纳税人可以通过远程办税
端、电子或者纸质报表等方式，向扣缴义
务人或者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个人专项附
加扣除信息。

第二十条 纳税人选择纳税年度内由
扣缴义务人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按下列
规定办理：

（一）纳税人通过远程办税端选择扣缴
义务人并报送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扣缴义
务人根据接收的扣除信息办理扣除。

（二）纳税人通过填写电子或者纸质
《扣除信息表》直接报送扣缴义务人的，扣
缴义务人将相关信息导入或者录入扣缴
端软件，并在次月办理扣缴申报时提交给
主管税务机关。《扣除信息表》应当一式两
份，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签字（章）后分别
留存备查。

第二十一条 纳税人选择年度终了后办
理汇算清缴申报时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既
可以通过远程办税端报送专项附加扣除信
息，也可以将电子或者纸质《扣除信息表》
（一式两份）报送给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

报送电子《扣除信息表》的，主管税务机
关受理打印，交由纳税人签字后，一份由纳税
人留存备查，一份由税务机关留存；报送纸质
《扣除信息表》的，纳税人签字确认、主管税务
机关受理签章后，一份退还纳税人留存备查，
一份由税务机关留存。

26、享受专项附加扣除怎么提交资料？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

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
公告》（2018年第60号）

第十九条 纳税人可以通过远程办税
端、电子或者纸质报表等方式，向扣缴义
务人或者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个人专项附
加扣除信息。

第二十条 纳税人选择纳税年度内由
扣缴义务人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按下列
规定办理：

（一）纳税人通过远程办税端选择扣缴
义务人并报送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扣缴义
务人根据接收的扣除信息办理扣除。

（二）纳税人通过填写电子或者纸质《扣
除信息表》直接报送扣缴义务人的，扣缴义
务人将相关信息导入或者录入扣缴端软件，
并在次月办理扣缴申报时提交给主管税务

机关。《扣除信息表》应当一式两份，纳税人
和扣缴义务人签字（章）后分别留存备查。

第二十一条 纳税人选择年度终了后
办理汇算清缴申报时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的，既可以通过远程办税端报送专项附加
扣除信息，也可以将电子或者纸质《扣除
信息表》（一式两份）报送给汇缴地主管税
务机关。

报送电子《扣除信息表》的，主管税务机
关受理打印，交由纳税人签字后，一份由纳
税人留存备查，一份由税务机关留存；报送
纸质《扣除信息表》的，纳税人签字确认、主
管税务机关受理签章后，一份退还纳税人留
存备查，一份由税务机关留存。

27、专项附加扣除证明怎么提交？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

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
公告》（2018年第 60号）第十九条：纳税人
可以通过远程办税端、电子或者纸质报表
等方式，向扣缴义务人或者主管税务机关
报送个人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28、专项附加扣除中，扣缴义务人如
何为纳税人办理扣缴申报？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
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
公告》（2018年第60号）

第五条 扣缴义务人办理工资、薪金所
得预扣预缴税款时，应当根据纳税人报送
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为
纳税人办理专项附加扣除。

纳税人年度中间更换工作单位的，在
原单位任职、受雇期间已享受的专项附加
扣除金额，不得在新任职、受雇单位扣
除。原扣缴义务人应当自纳税人离职不
再发放工资薪金所得的当月起，停止为其
办理专项附加扣除。

第九条 纳税人次年需要由扣缴义务
人继续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应当于每年
12月份对次年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内容
进行确认，并报送至扣缴义务人。纳税人
未及时确认的，扣缴义务人于次年 1月起
暂停扣除，待纳税人确认后再行办理专项
附加扣除。

扣缴义务人应当将纳税人报送的专
项附加扣除信息，在次月办理扣缴申报时
一并报送至主管税务机关。

29、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的标
准是怎样规定的？

在实际发生贷款利息的年度，按照每
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扣除期限最长
不超过240个月。

30、个人专项附加扣除是否需要填报
相关扣除信息？

纳税人享受专项附加扣除，应当按照享
受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填报《个人所得税专
项附加扣除信息表》相应栏次内容。
（国家税务总局广元市利州区税务局 宣）

深化个税改革关键一步——聚焦《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

国家税务总局广元市利州区税务局个税改革知识问答（二）

我公司代理的广元市利州中等
专业学校项目，项目名称：广元利州
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公寓热水、开水、
洗衣机系统BOT合作项目，项目编
号：SCFTGKCG-22号，于2018年12
月 27日通过评标委员会的评标结
果，确认意见如下：

1、第一成交候选人：四川天
苏电器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8%（按照营业利
润缴纳）

2、第二成交候选人：四川风

格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8%（按照营业利

润缴纳）
3、第三成交候选人：四川名

扬时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8%（按照营业利

润缴纳）
评标委员会推荐的成交候选供

应商第一成交候选人“四川天苏电器
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的成交供应商。
四川富土采购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8日

中标公告公示

公 告
由四川省登威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2018年苍溪县东西

部扶贫协作猕猴桃基地建设项目歧坪镇标段工程，于2018年12月竣
工并交付使用，现已与建设单位苍溪县歧坪镇人民政府结算完毕。请
所涉及本工程的劳务班组和各位工友、原材料供应商等以及相关本工
程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20日内到我公司工程部进行对账结算、领
取各种应付款项。逾期后果自负并视为自动放弃，请相互转告。

联系人：王青峰
联系电话：15196284048

四川省登威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2月28日

公 告
旺苍县农建乡农建村 10组张国平，于 2017年 3月 2日上午 7时

许，在旺苍县农建乡农建村1组（小地名：南垭田）耕地时捡拾一女性

弃婴，身体健康。请该女婴的亲生父母或直系亲属与旺苍县民政局

联系认领。公告后60日无人认领，我们将依法予以安置。

联系电话：0839-4201935

旺苍县民政局

2018年12月28日


